
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办理

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０２１８号提案的函

徐德全委员:

您提出的 «关于加强城市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的建议»

(第０２１８号)收悉,公安厅高度重视,迅速开展专题研究、实地

调研和推动落实,现就建议办理情况回复如下.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(一)源头生产方面.经济和信息化厅充分发挥牵头作用,

督导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严格落实 «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»

(GB１７７６１－２０１８)国家强制性标准.一是协同加强安全监管.

指导市 (州)经信局配合属地应急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

标准的宣传贯彻,强化市 (州)安全生产属地责任,抓好企业安

全规范生产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.二是督促落实主体责任.压

实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,引导、鼓励省内电动自行车

生产企业进入国家优质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目录,通过差异化监

管措施带动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水平整体提升.三是加强产品研

究升级.支持并鼓励企业研究提高电动自行车控制器防篡改技

术,从源头上防范电动自行车出厂后擅自解除限速,促进提升电

动自行车的产品质量安全和源头安全水平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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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市场监管方面.２０２３年以来,省市场监管局进一步强

化了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.一是强化认证抽检.开展

国家级认证有效性抽查,对我省流通领域的６７批次电动自行车

获得CCC认证证书情况及证书有效性等实施抽样检验,其中合

格产品５０批次,不合格产品１７批次,合格率７４􀆰６％,将不合格

产品涉及企业线索移交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后处理工作.二是

强化监督检查.加强我省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检查,

将电动自行车作为重点商品纳入２０２３年认证监督检查重要工作

进行安排部署,制定 «２０２３年四川省电动自行车产品强制性产

品认证有效性抽查实施方案»,共抽查电动自行车２０批次,均合

格.三是强化质量抽查.加强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,开

展电动自行车、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及电池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

７０批次 (其中生产领域１５批次、流通领域５５批次),对抽查发

现的不合格产品,及时发布公告,认真抓好后处理工作,形成监

督闭环.

(三)登记管理方面.公安厅始终严格按照国家文件制度规

定对电动自行车实施登记管理.一是认真抓好电动自行车登记上

牌工作.自２００８年我省开展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以来,全省共

登记上牌电动自行车８３７􀆰３７万辆.二是贯彻落实新国标要求.

新国标GB１７７６１－２０１８ «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»实施以来,

公安机关严格按要求对电动自行车核发非机动车号牌,确保出厂

的电动自行车,其重量、速度、电池电压、脚踏功能都符合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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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,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一律不予核发非机动车号牌,不准上路

行驶.三是健全完善工作制度.２０２２年６月,修订了 «四川省

公安机关非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»,专门规定电动自行车登记时

要按照国家标准查验电动自行车的脚踏功能、外形尺寸、整车质

量以及CCC认证证书等信息,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予登记;符

合规定的,还要采集标准照片和车架号,审查所有人身份证明、

车辆来历证明、车辆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,确保登记审查工作

更加全面.

(四)路面管控方面.全省公安机关秉承宽严相济的执法理

念,注重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.一是加强查处整治.持

续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,加大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戴

头盔查处力度.２０２３年,全省查处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中,

占道行驶占比２􀆰３３％、逆行占比１９􀆰９７％、违反交通信号灯占比

１２􀆰４２％.二是开展检查劝导.发动驻村辅警、“两站两员”等力

量加强路面管控,在主要道路上开展劝导,加强对出村入镇关口

的检查、劝导、纠违.三是设置护学岗.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较

高的幼儿园、中小学校外设立护学岗,在上学放学时段采取交通

管制等手段,全力确保学生出行安全.

(五)安全宣传方面.全省公安机关始终将宣传教育作为交

通安全的基础工作来抓.一是抓好集中宣传.围绕 “文明交通你

我同行”主题,深入开展 “五大”曝光和 “七进”宣传,在全社

会倡导文明出行,摒弃交通陋习,营造遵规守法的良好舆论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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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.二是抓好重点宣传.持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小区,针对性

制作相关宣传资料,对电动自行车驾驶重点人群加强日常安全教

育和安全科普工作,共同营造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.三是抓

好以案释法.利用发生在身边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

的具体个案,制作警示教育资料,持续通过全省各级公安交警自

媒体矩阵和社会媒体向社会广泛推送,切实起到警示教育作用.

二、下步工作打算

(一)规范生产管理.经济和信息化厅将进一步加强宣传指

导,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,提高合法合规经营意识,严格按照

新修订的国家标准开展规范化生产.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,

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«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»的要

求,指导省内生产企业落实 «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件»,规范

电动自行车生产管理.

(二)严格监督抽查.省市场监管局将强化CCC认证有效性

抽查和检测评估、风险排查和追溯处置等环节监管,将电动自行

车等安全生产产品作为强制性认证监管重点,今年拟组织开展包

含电动自行车在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有效性监督抽查４８批次以

上,加强监督抽查问题整改,加大行政处罚力度.贯彻落实 «全

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 (２０２４年版)»,将电动自行

车等产品纳入我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,持续开展产

品质量监督抽查,及时发现并处理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

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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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健全法律法规.公安厅已向省政府申报了 «四川省非

机动车管理条例»草案,并纳入了省人大常委会五年 (２０２３－

２０２７年)立法规划第二类项目 (需要抓紧工作、条件成熟时提

请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).下一步,公安厅将结合工作实际,

有序开展立法调研相关工作,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部门职责,强

化企业主体责任,细化电动自行车生产、销售、登记、通行等方

面法律规范.如:对外卖、寄递行业等出台单独规定,增设对电

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处罚依据,对不符合

国标的电动两轮车设置全省统一淘汰过渡期,增加过渡期后继续

上道路行驶的处罚条文等.

(四)强化路面管控.全省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强电动自行车

违法治理.一是依法查处违法.坚持见违必纠、纠违必严,以中

心城区主干道、主要路口以及 “三圈四边” (学校圈、医院圈、

繁华商圈及客运站、地铁站、市场以及周边道路)为重点,针对

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、冲红灯、侵走机动车道、横穿马路等交通

违法行为开展依法严管严查严处,安排专门力量,开展不服从交

通警察指挥、强行闯卡等违法行为人事后追处工作,依法处罚道

路交通违法行为、阻碍执法行为.二是试点执法管理.坚持教育

与处罚有机结合,按照公安部交管局部署,我省在自贡试点电动

自行车执法管理,制定严重违法清单、一般违法清单,对严重违

法严格处理,对一般违法首违警告,对轻微违法予以警告,通过

执法活动达到警示教育的效果.三是加强技术支撑.加强执法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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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支撑,根据本地监控设备条件,整合相关警种、部门监控资

源,通过人脸识别、号牌识别、射频技术等,因地制宜开发提高

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发现能力的智能算法,探索固化投入少、效

果好的技术路径.制定利用监控资源发现、查处电动自行车驾乘

人员违法行为工作细则,明确相应规范流程.

(五)保护学生安全.公安厅将以此次城市电动自行车交通

安全管理整治行动为契机,着重抓好学生群体驾乘电动自行车综

合治理.一是开展联治试点.由自贡市公安局联合旭川中学进行

试点,通过问卷调查、实地走访等方式,全面摸排学生驾乘电动

自行车的情况,包括通行距离、头盔佩戴等,将摸排结果分类整

理,形成详细的台账,确保台账的准确性.二是加强入校宣传.

发放交通安全资料、青年党员宣讲团上门开展 “七进”宣传教

育,让学生了解电动自行车相关法律法规、电动自行车骑行规

范、道路交通安全知识,提高学生的道路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意

识.三是建好护学岗.上放学高峰期在学校周边设置检查点,加

大执法检查力度,严查学生驾乘电动自行车闯红灯、超速、不戴

头盔等违法违规行为,对于违法违规学生依法进行批评教育.

(六)加强宣传教育.公安、经信、市场监管部门将根据职

能职责,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非机动车国家相关政策宣

传、引导.一是丰富载体.通过电视、互联网、自媒体、集体活

动等多种途径大力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生产、销售和路面违法等

法律法规宣传,拓宽宣传渠道.二是突出重点.加强生产企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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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商的针对性宣传,主动上门开展法律法规宣讲,切实提高风

险意识,压实主体责任.三是以案说法.及时通道分析典型案

例,形成良好社会正面宣传氛围,有效引导群众不再购买超标

车,主动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,形成遵守道路交通安

全法等法律法规的法律意识.

四川省公安厅

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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